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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德师报(函)字(23)第 Q00378号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第三十三号——会计差

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董事会编制

了后附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对情况说明所载资料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情况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情况。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相关文件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 

 

 2023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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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情况的说明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情况的说明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权单位摊销额的议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本集团”)关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 变更日期：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 

 

(二) 变更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根据本集团与收费公路相关的特许经营权的会计政策，与收费公路相关的特许经营权在进

行摊销时，以各收费公路经营期限内的预测总标准车流量和收费公路的特许经营权的账面

价值为基础，计算每标准车流量的摊销额(以下简称“单位摊销额”)，然后按照各会计期

间实际标准车流量与单位摊销额摊销特许经营权。本集团每年对各收费公路经营期限内的

预测总标准车流量进行内部复核，每隔 3 至 5 年或当实际标准车流量与预测标准车流量出

现重大差异并且差异可能持续存在时，将委任独立的专业交通研究机构对未来交通车流量

进行研究，并根据重新预测的总标准车流量调整以后年度/期间的单位摊销额，以确保相关

特许经营权可于摊销期满后完全摊销。 

 

鉴于清连高速近几年的实际车流量与预测总标准车流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且该差异有可能

持续存在，本集团对清连高速未来剩余经营期内的预测总标准车流量进行了重新预计。本

集团根据更新后的预测总标准车流量调整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权的单位摊销额，将清连高速

特许经营权的单位摊销额由原来的人民币 30.01 元/辆调整为人民币 39.28 元/辆。董事会决

定本集团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适用该项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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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权单位摊销额的会计估计变更对本集团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影

响如下： 

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无形资产减少 16,360,341.19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4,090,085.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减少 9,370,794.42 

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2,899,461.47 

合并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营业成本增加 16,360,341.19 

所得税费用减少 4,090,085.30 

净利润减少 12,270,255.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9,370,794.42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2,899,461.47 

 

该会计估计变更将对清连高速未来期间特许经营权无形资产的摊销产生一定影响。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4 日 


